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８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２１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３９８

，

２６８

，

４７６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４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２．６

元现金）。 对于其它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２９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１９１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８２９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４ ００＊＊＊＊＊１６８

谢明

５ ００＊＊＊＊＊５６２

张良

６ ００＊＊＊＊＊１５０

蔡秋全

７ ００＊＊＊＊＊３８４

沈才洪

８ ００＊＊＊＊＊６５３

江域会

９ ００＊＊＊＊＊３８６

刘淼

１０ ００＊＊＊＊＊１９１

张顺泽

１１ ００＊＊＊＊＊０２０

郭智勇

１２ ００＊＊＊＊＊２９３

敖治平

１３ ０１＊＊＊＊＊０７６

孙跃

１４ ００＊＊＊＊＊２０９

曾颖

五、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四川省泸州市南光路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

咨询联系人：王文杰、赵亮

咨询电话：

０８３０－２３９８８２６

传真电话：

０８３０－２３９８８６４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五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广州控股（

６０００９８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

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了广州发展

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控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８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发布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

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万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

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股票限售期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９５ １０８８１．９ １．３１％ １０８８１．９ １．３１％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数据。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对外投资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氟多”或“公司”）与甘肃金宝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甘肃金宝”）、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白银中天”）签订《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扩股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本公司将通过增资投资的方式控股白银中天。现将该合同书

的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

．

合同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目前签署的为附条件生效《合同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

．

项目的背景和意义

氟化盐产业将随着我国电解铝向西北地区转移而逐步转移，多氟多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氟

化盐生产企业，完成在西北地区的氟化盐生产布局十分必要。 白银中天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白银市靖远

县，具有

２０

余年的氟化盐生产经验，目前生产经营遇到一定困难。 双方进行资本和产业合作将会带来双赢

的局面。

三

．

合同书各方介绍

１．

多氟多

注册资本

２２２５６

万元，主要从事高性能无机氟化物、锂离子电池材料和纳米金属材料等研发、生产和销

售。

２．

甘肃金宝

是白银中天的唯一出资人股东，注册资本

６３５７

万元，全资国有企业，主要经营范围对工业企业投资。

３．

白银中天

是甘肃金宝的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白银中天注册资本

２６９４

元，主要从事

氟化盐生产和销售业务，具有干法氟化铝产能

１．５

万吨。

本公司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甘肃金宝、白银中天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

白银中天的资产及经营情况

白银中天近三年资产与经营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６１

，

３５９

，

６７１．５８ ８１

，

８２９

，

８９７．２６ １７２

，

１１８

，

００３．７４

毛 利 润

－６

，

５７９

，

００９．５６ ２

，

６３８

，

９８２．１５ １６

，

７５０

，

４５５．９９

净 利 润

－１４

，

４５１

，

３４６．８０ －１０

，

５９０

，

２１２．１８ ２

，

７３６

，

５４６．３７

总 资 产

１１７

，

１８９

，

３１３．６７ １０７

，

０４３

，

２４６．３５ １５０

，

４８３

，

９１２．４９

总 负 债

６６

，

６５２

，

０９８．７０ ６４

，

３５６

，

２４３．５６ １０７

，

６６４

，

１３６．５９

净 资 产

５０

，

５３７

，

２１４．９７ ４２

，

６８７

，

００２．７９ ４

，

２８１

，

９７７５．９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甘肃恒瑞资产评估师事务所对白银中天整体资产进行评估，情况如

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流动资产

４４

，

５５４

，

５０５．０８ ４７

，

８４２

，

８００．４９

长期投资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６５

，

８７１

，

４７８．０９ ６５

，

５６８

，

３２８．２５

其中：在建工程

２０

，

７０９

，

８２３．４９ ６

，

５１３

，

０１６．０５

建筑物

９

，

２７３

，

７４７．８９ ２４

，

８２１

，

２６８．６７

设 备

３５

，

８８７

，

９０６．７０ ３４

，

２３４

，

０４３．０８

无形资产

３

，

３５０

，

３５１．２５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３

，

３５０

，

３５１．２５

资产总计

１１１

，

０２５

，

９８３．１６ １１７

，

３６１

，

４７９．９９

流动负债

４６

，

６５２

，

７９２．５５ ５０

，

５４３

，

１００．６８

长期负债

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６４

，

９５２

，

７９２．５５ ６８

，

８４３

，

１００．６８

净 资 产

４６

，

０７３

，

１９０．６１ ４８

，

５１８

，

３７９．３１

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青岛分所审计，白银中天资产与经营情况

如下：总资产

１６０

，

５００

，

３２９．４８

元，总负债

１３３

，

３２４

，

１３１．６０

元，净资产

２７

，

１７６

，

１９７．８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

５１

，

０８７

，

４９７．７４

元，营业利润

－１６

，

８４１

，

７５１．８６

元，净利润

－１５

，

６４３

，

５７８．０２

元。

五

．

合同书的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出资

７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白银中天增资，增资后享有合资公司

７３％

的股东权

益；甘肃金宝以白银中天有效净资产

２７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出资额，享有合资公司

２７％

的股东权益。 增资后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

２．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５

名董事组成，其中，多氟多委派

４

名，甘肃金宝委派

１

名。董事长为合资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由多氟多委派的董事担任；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中，多氟多委派

３

名、甘肃金宝委派

１

名，

职工代表出任

１

名。 监事会主席由多氟多委派的监事担任。

３．

合资公司保持白银中天现有

１．５

万

／

年干法氟化铝生产线的正常生产经营，并研究建设高性能无机氟

化物项目。

４．

本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对白银中天进行审计，依据审计结果经多氟多确认的债权、债务和经营性损益

由合资公司承继。审计报告确认外的，或多氟多不予认可的白银中天或有负债由甘肃金宝承担，合资公司不

予负责。

５．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书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 除合同书另有明确约定外，违约方应

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其他方造成的相应经济损失。

六

．

合同书所附生效条件

１．

多氟多完成内部权力机构对本次增资方案的批准。

２．

甘肃金宝依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完成对本次增资方案的批准。

３．

白银中天完成以下工作：

（

１

）编制《白银中天拟扩建高性能无机氟化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

取得甘肃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文件。

（

２

）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取得合资公司享受地方政府各项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批复文件。

（

３

）向政府申请，将合资公司列为政府规划的化工产业园区。

七

．

合同书对公司的影响

１．

如上述合同书顺利实施，将会形成公司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氟化盐产业布局，完善对西北地区的市场辐

射，并进一步增加公司氟化铝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

２．

白银中天规模较小，应对市场风险能力较弱，随着下游电解铝产业不景气和氟化盐行业竞争加剧，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份亏损

１５

，

６４３

，

５７８．０２

元。 但多氟多通过投资控股和产业整合，将会逐步成为本公司在西北

地区的生产基地，规模和市场效益逐步得到发挥。

八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董事会审定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３．

本次签署合同书是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３ ２００６１３

证券简称：

ＳＴ

东海

Ａ ＳＴ

东海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约

５０

万元至

９０

万元 亏损：

１６３．５１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０．００１４

元至

０．００２５

元 亏损：

０．００４５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报告期内海南旅游市场的逐渐回暖，与去年同期相比没有装修改造的影响，加上装修改造后酒店经

营竞争能力的增强。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可能扭亏为盈，实现微利，预计盈利约

５０

万元至

９０

万元左右。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如果与本预告出现较大幅度偏离，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应的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

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４２０１０６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赎回

（转换、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

的约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投资者在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注册

登记机构确认接收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

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

１

）投资者首次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

民币

５００

元；

（

２

）本公司直销网点（不含网上交易）的

Ａ

级基金份额的首次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追

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

３

）投资者首次申购

Ｂ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０

万元；

（

４

）投资者累计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５００

万份（含）以上，追加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后自动升级为

Ｂ

级基

金份额的，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不受

Ｂ

级基金份额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限制。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

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量限制，具体规定见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或相关公告；

（

６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为

０％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申购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和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的申购价格均为每份基金

份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５００

份。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

额持有人在某一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人

全部赎回其在该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如因份额结转、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巨额赎回、基

金转换等原因导致的账户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之情况，不受此限，但再次赎回时必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０％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１

）赎回价格为“确定价”原则，即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和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的赎回价格均为每份基

金份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２

）投资者在全部赎回其持有的本基金余额时，基金管理人自动将投资者账户当前累计收益全部结转，

再进行赎回款项结算。 部分赎回基金份额时，且剩余的基金份额足以弥补其当前账户未付收益为负时的损

益，则不兑付账户未付收益，否则将按赎回比例结转账户当前未付收益，并进行赎回款项结算。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天弘永

利债券

Ａ

”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２

，“天弘永利债券

Ｂ

”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

基金（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６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６

）。

（

２

）基金转换业务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依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的标准收取。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不同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

１

）赎回费

在进行基金转换时，转出基金视同赎回申请，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率，则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

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资产。

同一笔转换业务中包含不同持有时间的基金份额，分别按照持有时间收取相应的赎回费用。 本公司旗

下基金的原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２

）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即申购补差费率）计算收取，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

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如转入基

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原申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由红利再投资产生的基金份额在转出时不收

取申购补差费。

３

）具体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用

申购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

申购补差费用

＝

转出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赎回费用

＋

申购补差费用

转入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转出时，归入基金资产部

分按赎回费的处理方法计算。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 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或在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

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转换的时间

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有交易的当日，方可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

２

）基金转换的原则

１

）采用份额转换原则，即基金转换以份额申请；

２

）当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３

）基金转换价格以申请转换当日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４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５

）转出基金份额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即先认（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转入的基金份额

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６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更改上述原则，但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

３

）基金转换的程序

１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代销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转换的申

请；

投资者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账户中必须有足够可用的转出基金份额余额；

２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在规定的基金转换业务办理时间段内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的申请日

（

Ｔ

日），并在

Ｔ＋１

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在

Ｔ＋２

日及之后查询成交情况。

（

４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时，由本基金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时，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Ａ

最低转出份

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Ｂ

的最低转出份额为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

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基金转换的有关限制并及时公告。

（

５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

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Ｔ＋２

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于开始实施前在至少

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

６

）基金转换与巨额赎回

基金净赎回申请份额（该基金赎回申请总份额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总份额后扣除申购申请总份额

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总份额后的余额）超过上一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当发生巨额赎回

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

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

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７

）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基金合同和基金招

募说明书更新中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暂停基金转换。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本基金不收取定投费用。

（

２

） 适用销售机构

序号 销售机构 每月固定扣款金额起点（元）

１

天弘基金直销中心

１００

２

中信银行

１００

３

中国邮储银行

１００

４

海通证券

１００

５

平安证券

１００

６

光大证券

１００

７

世纪证券

１００

８

中国银河证券

１００

９

招商证券

１００

１０

中银国际证券

１００

１１

新时代证券

１００

１２

中信建投证券

１００

１３

申银万国证券

５００

１４

华泰证券

１００

１５

安信证券

３００

１６

国泰君安证券

１００

１７

天相投顾

１００

１８

广州证券

２００

１９

信达证券

１００

２０

华安证券

１００

２１

国信证券

５００

２２

华宝证券

１００

２３

华褔证券

１００

２４

爱建证券

２００

２５

中信证券

１００

２６

中信万通证券

１００

２７

中信证券（浙江）

１００

２８

华融证券

１００

２９

联讯证券

３００

３０

山西证券

２００

３１

长江证券

３００

３２

西藏同信证券

１００

３３

民生证券

３００

３４

中邮证券

３００

３５

华龙证券

１００

３６

深圳众禄基金

１００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

１

）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５９

号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电话：（

０２２

）

８３３１０２０８

传真：（

０２２

）

８３８６５５６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２

）

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２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理财中心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５９

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１４０１－１４１０

）

电话：（

０２２

）

８３３１０２０８

传真：（

０２２

）

８３８６５５６９

联系人：司媛

（

３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金亚光大厦

Ａ

座

１５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５７１７８９－６２８９

传真：（

０１０

）

８３５７１８００

联系人：孙尧

（

４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８

层

Ｂ

单元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８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８８０１

联系人： 刘潘江

（

５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写字楼第

１０

层

０８

单元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２０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８５

联系人：陈坤

（

６

） 天弘基金直销网上交易

交易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２

）

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代销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

（

２

）代销券商：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招商证券、渤海证券、中国银河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新时代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证券、平安证券、世纪证券、上海证券、安信证券、广州

证券、信达证券、华安证券、国金证券、国信证券、华宝证券、西藏同信证券、华褔证券、爱建证券、东莞证券、

方正证券、中信证券、民生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邮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天相投顾、山

西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联讯证券、深圳众禄基金。

（

３

）如本基金新增代销机构，将及时公告。

７．２

其他与基金销售相关的事项

（

１

）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

天弘基金直销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招商证券、

中国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新时代证券、华泰证券、平安证券、世纪证券、安信证券、广州证券、

信达证券、华安证券、国信证券、华宝证券、华褔证券、爱建证券、中信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融证券、中银国

际证券、天相投顾、中信证券（浙江）、联讯证券、山西证券、长江证券、西藏同信证券、民生证券、中邮证券、华

龙证券、深圳众禄基金。

（

２

）开通本基金基金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天弘基金直销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航证券、

招商证券、渤海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光大证券、新时代证券、长江证券、华泰证券、平安证券、

世纪证券、上海证券、安信证券、广州证券、信达证券、华安证券、国信证券、华褔证券、爱建证券、中信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天相投顾、中信证券（浙江）、联讯证券、山西证券、国金证券、东海证券、西藏同信证券、方正

证券、民生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中邮证券、华龙证券、华融证券、深圳众禄基金。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

净值、各级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当日，披露截

止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合同生效至前一日期间的各级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前一日的七日

年化收益率。

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

介，披露开放日各级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及七日年化收益率，若遇法定节假日，于节假日结束后第

２

个自然日，公告节假日期间的各级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节假日最后一日的七日年化收益率，以及节

假日后首个开放日的各级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收益率。

基金管理人在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若遇法定节假日指定媒体休刊，则顺延至法

定节假日后首个出报日。下同）公布该交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各级基金份额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七日年化

收益率。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

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

金招募说明书》，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

２

）投资者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在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

确认。 投资者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

况。 否则，如因申请未得到基金管理人或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基金销售

机构对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请。 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

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

３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业务的具体规定若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

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134

证券简称：天津普林 公告编号：

2012-012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06

月

22

日以书面文件送达和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07

月

0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由华东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2

年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及财务预算的安排，拟向以下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如下：

1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2

、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向上述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整，额度期限为一年。 业务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授信开证、资金业务、贸易融资等，具体金额及

业务品种以银行批复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兼总经理唐艳玲女士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一切授信 （包括但不

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

部由本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编号：临

2012－021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下称

"

版纳置业公司

"

）和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

称

"

昆明城海公司

"

）。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持有版纳置业公司

100％

的股权，版纳置业

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昆明城海公司

42.11％

的股权，昆明城海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版纳置业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4.66

亿元的贷款； 昆明城海公司拟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关上支行申请人民币

8

亿元的贷款，公司拟为上述两笔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是公司首次为版纳置业公司提供担保；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为昆明城海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

6.37

亿元（未含本次担保）。

●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8

亿元（未含本次担保及公司为购房客户提

供的阶段性按揭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项目发展需要，版纳置业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

4.66

亿元的贷款，期

限

5

年； 昆明城海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关上支行申请人民币

8

亿元的贷款， 期限

2

年。 公司拟为上述两笔贷款提供担保。

上述贷款事宜及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和

2012

年

4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2012-003

号、临

2012-009

号、临

2012－010

号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版纳置业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景洪市易武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余劲民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 2011

年

6

月

15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房屋租赁。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版纳置业公司资产总额为

27,080.32

万元，净资产为

1,765.20

万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版纳置业公司资产总额为

27,356.22

万元，净资产为

1,590.20

万元。

2

、昆明城海公司基本情况

名 称：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

:

昆明市官渡区云南城投大厦

A

座

2-1

号

法人代表人：刘猛

注册资本：壹亿元正

公司类型

:

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普通机械及配件、金属材料、矿产品、电

子产品、仪器仪表的销售；房屋拆迁、拆除工程（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昆明城海公司资产总额为

111,710.39

万元，净资产值为

6,108.45

万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昆明城海公司资产总额为

115,266.15

万元，净资产值为

5,997.48

万

元。

三、公司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2.8

亿元（未含本次担保及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

的阶段性按揭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6

日

关于新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签

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2

年

7

月

6

日起中信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710301

；

C

类：

7103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012

年

7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址：

www.cs.eciti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其他法律

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6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提示性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与杭州数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数米基金网

"

）签订了相关基金代理销售协议。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数米基金网将

于近期正式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届时投资者可通过数米基金网的销售网点和电子交易平台（

www.

fund123.cn

）办理基金开户、认购、申购、赎回以及基金转换等业务，具体事项请留意本公司届时发布的相关公

告。

数米基金网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客

服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

bocomschroder.com

或致电数米基金网客服热线：

4000-766-123

、 登录数米基金网网站：

www.fund123.cn

咨询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000729

公告编号：

2012-034

证券简称：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12672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更

名的函》，本公司聘请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与天健正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并，并更名为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此次公司名称变更后仍继续

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业务范围、办公地址、银行账号、联系方式均不变。

因此，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名称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的事项。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988

证券简称：

ST

宝龙 编号：临

2012-034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并购重组委

"

）将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审核广东东方兄弟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 根据有关规定，经本公

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6

日起停牌，待收到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5

日


